水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体
	主动
	依申请

	1
	公共服务
	政策文件
	水利领域政策文件及相关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珲春市水利局
	☑政府网站    
	√
	
	√
	

	2
	公共服务
	重大决策预公开
	水利领域的重大决策，决策前向社会公开决策草案、决策依据，意见征集方式和期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
	按进展情况及时公开
	珲春市水利局
	☑政府网站    
	√
	
	√
	

	3
	公共服务
	回应关切
	对涉及到水利领域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群众广泛关注的热点、咨询的相关问题等进行回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
	及时回应
	珲春市水利局
	☑政府网站    
	√
	
	√
	

	4
	公共服务
	业务办理
	主要业务工作的办事依据、条件、程序、时限，办事时间、地点、部门、联系方式及相关办理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
	行政许可的执法决定信息在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其他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珲春市水利局
	
☑政务服务中心

	√
	
	√
	

	5
	公共服务
	水利规划
	本级本区域的水利领域专项规划、流域规划和区域规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珲春市水利局
	☑政府网站   
	√
	
	√
	

	6
	公共服务
	依法行政
	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事项的依据、条件、程序以及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
	行政处罚的执法决定信息在执法决定作出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其他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珲春市水利局
	
☑政务服务中心

	√
	
	√
	

	7
	水资源管理与保护
	取用水
	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
	《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珲春市水利局
	☑政府网站    
	√
	
	√
	

	8
	水资源管理与保护
	取用水
	审批机关认为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取水听证，定期发放取水许可证的情况
	《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珲春市政数局
	☑政府网站    
	√
	
	√
	

	9
	水利工程建设
	水利工程建设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实施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珲春市水利局
	☑精准推送
	
	√
	
	√

	10
	运行管理
	工程信息与运行安全
	水库（大坝）工程的工程简介、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及责任人，水闸工程和堤防工程的工程简介、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水利部关于开展河湖管理范围和水利工程管理与保护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珲春市水利局
	☑入户/现场

	√
	
	√
	

	11
	河湖管理
	河湖长制工作
	县、乡两级河湖长名录，河湖长姓名、职责、河湖概况、管护目标、监督电话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关于在湖泊实施湖长制的指导意见》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珲春市水利局
	☑政府网站   
	√
	
	√
	

	12
	河湖管理
	水域岸线管理
	河湖管理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珲春市水利局
	☑政府网站    
	√
	
	√
	

	13
	河湖管理
	河道采砂管理
	采砂管理河长责任人、行政主管部门责任人、现场监管责任人、行政执法责任人，禁采区和禁采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长江河道采砂管理条例》《水利部关于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长江河道采砂管理实施办法》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珲春市水利局
	☑政府网站    
	√
	
	√
	

	14
	农村水利水电
	农村供水工程
	千人以上供水单位责任人、供水服务电话
	《水利部关于建立农村饮水安全管理责任体系的通知》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供水单位
	☑入户/现场

	√
	
	√
	

	15
	移民管理
	移民安置与后期扶持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征收的土地数量、土地种类和实物调查结果、补偿范围、补偿标准和金额以及安置方案等，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资金收支情况，水库移民安置情况，人口核定登记办法，新增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户核定登记情况
	《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新增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后期扶持人口核定登记办法》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乡镇人民政府、村（居）民委员会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
	√
	

	16
	监督管理
	水利安全生产监督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情况，举报电话、信箱或电子邮件地址等网络举报平台，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水利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从业人员，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珲春市水利局
	☑政府网站   
	√
	
	√
	

	17
	监督管理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随机抽查事项清单，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方案的通知》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
	珲春市水利局
	 ☑其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吉林））
	√
	
	√
	

	18
	水旱灾害防御
	水旱灾害防御
	防洪规划保留区，洪水预警信息、干旱预警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或按照行业有关规定
	珲春市水利局
	☑精准推送
	
	√
	√
	

	19
	水旱灾害防御
	水旱灾害防御
	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
	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或按照行业有关规定
	珲春市水利局
	☑精准推送 
	
	√
	√
	


备注：本目录依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办综[2022]268号）文水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制定，其中第9项“地下水状况调查评价成果，从事地下水节约、保护、利用活动单位和个人的诚信档案”，本单位不涉及此项工作，已删除；第10项“县域节水型社会达标建设情况，水效领跑者引领行动开展情况”，本单位已于2021年完成县域节水达标建设，无需再开展此项工作，已删除；第16项“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的范围，禁止开垦的陡坡地的范围”，珲春不涉及，已删除；第17项“大中型灌排工程等农田水利建设运营情况、年度实施计划、建设条件、补助标准信息”，珲春无大中型灌排工程，已删除；第19项“小水电站生态需水监测数据，区域内绿色小水电示范电站名称及创建进展”，珲春不涉及，已删除；第25项“蓄滞洪区运用后的补偿对象、范围和标准”，珲春无蓄滞洪区，已删除；第26项“基本水文资料”珲春市水利局不掌握，已删除；第27项“水文情报预报预警信息”，珲春市水利局不掌握水文信息，水文信息由专门的水文站负责，已删除；第28-31项，珲春均不涉及，已删除。
